附件2

参会人员回执表

	单位
	

	E-mail
	
	邮编
	

	参会人员姓名
	
	职务
	

	部门及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
	手 机
	
	传真
	


注：请于2025年11月25日前传真至我会。
附件2： 

关于《矿业企业环境、社会和治理（ESG）信息披露通则》与《矿业企业ESG治理能力评级规范》发布公告
经中国矿业联合会标准委员会全体委员投票通过，现批准发布T/CMAS 0001—2025《矿业企业环境、社会和治理（ESG）信息披露通则》、T/CMAS 0002—2025《矿业企业ESG治理能力评级规范》，自2025年12月1日起实施。
特此公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矿业联合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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